
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飞 行 标 准 司

咨 询 通 告

编　 　 号：ＡＣ－１２１－ＦＳ－２０１８－７０

下发日期：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

机身增压边界的修理损伤容限

评估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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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要求

１、依据和目的：

本咨询通告依据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２ 条制定，目的是为

航空运营人满足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关于将局方批准或认可的“修理评

定指南（ＲＡＧ）”或其它等效文件纳入运营人维修方案的要求提供

相应的指南和符合性方法。

２、适用范围：

本咨询通告适用于 ＣＣＡＲ－ １２１ 部航空运营人运行的下述机

型：

（１）、空客 Ａ３００ 型号（－６００ 系列除外），包括 Ｂ２ 型号、Ｂ４－１００

（包括 Ｂ４－２Ｃ）型号、Ｂ４－２００ 型号；

（２）、英宇航 ＢＡＣ １－１１ 所有型号；

（３）、波音 ７０７ ／ ７２０ 所有型号；

（４）、波音 ７２７ 所有型号；

（５）、波音 ７３７ 所有型号；

（６）、波音 ７４７ 所有型号；

（７）、麦道 ＤＣ－８ 所有型号；

（８）、麦道 ＤＣ－９ ／ ＭＤ－８０ 所有型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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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９）、麦道 ＤＣ－１０ 所有型号；

（１０）、洛克希德 Ｌ－１０１１ 所有型号；

（１１）、福克 Ｆ－２８ 马克 １０００，２０００，３０００ 和 ４０００。

３、撤销：

无。

４、说明：

机身增压边界修理损伤容限评估，作为航空器结构持续完整

性大纲的主要内容及任务之一，重点对 ＦＡＲ ２５．５７１ 第 ４５ 号修正

案之前取证或认可的航空器（共 １１ 种机型），在规定的期限内，对

其机身增压边界结构（或其上改装结构）发生的修理进行损伤容

限评估，并确保损伤容限评估产生的维修任务在其规定的时限内

按时完成。 随着持续适航与安全改进法规的不断完善，目前对航

空器结构修理的损伤容限评估对象已扩展到航空器所有的疲劳关

键结构，范围已远远超过航空器机身增压边界。 但因机身增压边

界上发生的修理数量占整个航空器结构修理的大多数，且适用的

１１ 种机型目前仍在大范围运营或使用，因此关于机身增压边界修

理的损伤容限评估要求仍是航空器结构持续完整性大纲的重要组

成部分。 同时应当指出，因机身增压边界是航空器重要的疲劳关

键结构，因此由本规则产生的评估结果同样适用并符合改装及修

理的损伤容限评估要求，具体详见 ＡＣ－１２１－ＦＳ－２０１７－ ６５Ｒ１ 的相

关说明。

本通告为航空运营人如何按照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修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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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指南（ＲＡＧ）或其它等效文件进行相应的评估工作提供指导，

但航空运营人应当充分意识到，如果设计批准书持有人不能或者

没有能力制定相应的指导文件，将会造成落实修理损伤容限评估

工作的困难。

５、定义

５．１、设计批准书持有人（ＤＡＨ）：是指包括型号合格证（ ＴＣ）、

型号认可证 （ ＶＴＣ）、补充型号合格证 （ ＳＴＣ）、补充型号认可证

（ＶＳＴＣ）、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（ＰＭＡ）、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

（ＴＳＯＡ）、改装设计批准（ＭＤＡ）等设计批准的持有人。

在本通告中，如果没有特别说明，设计批准书持有人（ＤＡＨ）

是指型号合格证 （ ＴＣ）、型号认可证 （ ＶＴＣ）、补充型号合格证

（ＳＴＣ）、补充型号认可证（ＶＳＴＣ）、和改装设计批准书（ＭＤＡ）的持

有人。

５．２、其它术语和名词解释请参见咨询通告 ＡＣ－１２１－ＦＳ－２０１７－

６５Ｒ１ 附录 ２。

６、总则

６．１、依照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的要求，对于 Ａ３００ 系列（ －６００

除外）、英宇航 ＢＡＣ １－１１、波音 ７０７、７２０、７２７、７３７ 或者 ７４７，麦道 ＤＣ

－８、ＤＣ－９ ／ ＭＤ－８０ 或 ＤＣ－１０、福克 Ｆ２８、或洛克希德 Ｌ－１０１１ 等型号

的飞机，航空运营人需对其机身增压边界（机身蒙皮、门蒙皮和增

压隔框腹板）的修理进行基于损伤容限要求的评估，目的是将上

述机型相应修理所导致的对机身增压边界疲劳特性的不利影响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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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在规定的安全范围，确保机身增压边界修理相关结构的持续完

整性。

６．２、航空运营人应当在机队中相应机型飞行循环次数最高的

航空器达到设计使用目标的 ７５％之前获得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

的修理评定指南（如 ＲＡＧ）或其它等效的文件，并且按照规定的时

限将修理评定指南或其它等效文件纳入到运营人的维修方案中。

６．３、航空运营人应当在规定的完成时限前按照修理评定指南

或其它等效文件开展对机身增压边界结构修理评估，并将产生的

补充检查任务纳入到运营人的维修方案中。 如果航空器超过了修

理评定指南规定的完成时限，运营人应尽快将修理评定指南纳入

其维修方案中，并在下个 Ｃ 检或等同级别的定检中落实修理评定

指南的要求。

６．４、对于上述机型机身增压边界上改装结构的修理，航空运

营人应当获得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、且经局方批准的满足损

伤容限要求的修理评定指南或与之等效的修理或检查方案，并按

照其要求进行评估；如若改装批准书持有人不能提供上述文件，航

空运营人可以采用其它经局方批准的方案进行评估。

７、具体评估要求

７．１、修理评估的范围和要求。

７．１．１、机身增压边界结构修理评估的范围包括对机身增压段

的蒙皮、舱门蒙皮、和承压隔框腹板等部位的结构修理评估，没有

经过加强的结构件更换、紧固件扩孔和不超过允许损伤范围的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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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等不在修理评估的范围。

７．１．２、航空运营人可以按照航空器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提供的

修理评定指南（依据损伤容限的原则制定）来评估已经发生的和

新的修理工作。

注：通常情况下，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提供的修理评定指南不能

运用到由其他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改装结构的修理上。

７．２、修理评估程序

７．２．１、航空运营人可以使用航空器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提供的

修理评定指南完成机身增压边界修理评估工作，根据航空运营人

机队规模，主要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。

方法一：采用三阶段评估程序，这种方法非常适合机队规模较

小的航空器运营人，是一种集中式的评估方法；

方法二：将修理评定指南直接纳入航空器运营人的维修方案，

成为例行维护程序的一部分。 这种方案适合于机队规模较大的航

空器运营人，修理评估工作将作为维修方案的一部分，在进行例行

维修时同步开展，是一种分散式的评估方法。

７．２．２、按照方法一，完成对机身增压边界结构修理的评估：

（１）、第一阶段：数据采集

ａ． 首先，确定哪些结构部位需要进行修理评估并收集有关的

维修记录。 对于缺少维修记录或者维修记录不详细的情况，还应

当进行在航空器上实地调查；对于满足维修方案中基本区域检查

要求的项目或者能证明被修理的结构符合损伤容限原则时，可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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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并不作为需要评估的项目。 每个型号的修理评定指南都会给出

一个结构清单用来判断哪些修理需要评估，一些型号合格证持有

人已经通过判断关键性细节的检查要求从而减少了该结构清单。

如果检查要求等同于正常的维护检查要求，例如基本区域检查，这

些结构将不会包含在这个清单里。 另外，一些生产厂家已经把通

过其它的检查程序满足修理后损伤容限要求的结构排除在需要评

估的清单之外。

ｂ． 航空运营人可以使用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提供的调查表格

来记录需要进行评估的关键修理设计特性。

ｃ． 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，发现不满足静强度要求或者状态较

差的修理，应当在下次飞行前采取改正措施。

（２）、第二阶段：修理分类

利用第一阶段收集的数据，可以将修理分为以下三类：

Ａ 类：通过基本区域检查足以保证与周围未修理结构具有相

同持续适航性（可检性）的永久修理。 航空器运营人批准的维修

方案必须至少跟基本区域检查的间隔相同。

Ｂ 类：需要补充检查以确保持续适航性的永久修理。

Ｃ 类：需要在给定的时限前再次修理或者更换的临时修理，在

此时限之前可能需要进行补充检查以确保持续适航性。

（３）、第三阶段：确定结构维修要求

ａ． 确定 Ｂ 类和 Ｃ 类修理的补充检查和 ／ 或重新修理、更换的

要求，检查要求可以通过计算确定、使用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提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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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或局方批准或认可的其它方法。

ｂ． 在确定首次补充检查时，对于修理时间不知道并且飞机总

飞行循环已经超过评估执行期限或者已经超过了首次检查时限的

情况，除非运营人能够充分证明相关修理状况可以确保航空器安

全运行至下个 Ｃ 检，否则应立即执行检查，例如详细目视检查等，

对于疲劳关键结构或无法执行目视检查的区域，应当采用无损探

伤检查方法，若无发现裂纹等损伤，则可以在下一次 Ｃ 检中完成

相关其它检查。

ｃ． 将 Ｂ 类和 Ｃ 类修理的维修要求加入航空器维修方案或以

局方批准或认可的其它方式进行管理。

注： 航空器运营人可以选择一次完成全部三个阶段，也可以

先只做第一阶段。 当航空器运营人选择后一种情况时，必须遵守

经局方批准或认可的各种机型的修理评定指南所规定的时限及时

完成第二和第三阶段工作。

７．２．３、按照方法二，完成对机身增压边界结构修理的评估：

（１）、将修理评估工作将作为维修方案的一部分，在进行例行

维修时同步持续开展。

（２）、针对每个待评估的修理，航空器运营人按照局方批准或

认可的修理评定指南选择一种检查方法和检查间隔。 若选择的检

查方法及检查间隔满足修理的检查要求，则将该修理的检查要求

纳入维修方案，并在其规定的时限完成检查。

（３）、对于任何非永久性的结构修理或者按本段（１）所选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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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方法和检查间隔的不满足其检查要求的修理，则可通过对修

理进行升级以允许使用选择的检查方法及间隔，或者根据修理的

独特检查方法及间隔要求，单独管控。

（４）、航空运营人应当结合维修方案规定的检查间隔实施相

应的评估的工作，直至完成所有修理的评估。

（５）、在两次例行维修之间进行的修理，包括在外站进行的临

时性修理，除非其检查门槛大于例行维护的间隔，否则航空运营人

应当根据修理的独特检查要求单独进行管控。 这将确保在下次例

行检查维护（定检维修）之前结构的适航性；并且可以在下次例行

检查维护时作为修理维修方案（修理评估工作已纳入维修方案）

的一部分对该修理进行评估。

７．２．４、不论使用哪种方法，都会有一些修理因为成本、飞机停

场时间或者技术原因无法升级为 Ａ 类修理，这些修理将需要补充

检查。 航空器运营人在将修理评定指南纳入自己的维修方案时均

应对此情况进行规定。

７．２．５、通常航空器型号合格证 ／ 型号认可证持有人提供的修理

评定指南不适用于发生在第三方改装区域的修理，局方另行批准

的情况除外。 航空运营人仍有对整机增压边界评估的责任。 这意

味着航空运营人应制定对上述改装结构的修理评定指南或其它等

效文件并提交局方批准。

７．２．６、航空运营人可以通过咨询航空器型号合格证 ／ 型号认可

证持有人提出其它等效的修理评估程序并获得局方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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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．３、修理评估的执行

７．３．１、修理评定指南纳入维修方案

（１）、应当将修理评定指南纳入到维修方案中并获得局方批

准。

（２）、维修方案对涉及的修理评定指南的任何修订，应当获得

局方批准。

７．３．２ 已经发生的修理

（１）、航空运营人应当按照航空器型号合格证 ／ 型号认可证持

有人提供的修理评定指南给定的计划完成对已经发生修理的评估

工作，所有评估产生的维修任务应当纳入维修方案。

（２）、除本段（３）的情况外，对于修理评估工作中采用与航空

器型号合格证 ／ 型号认可证持有人提供的修理评定指南不一致的

情况，应当通过型号合格证 ／ 型号认可证持有人获得局方的批准后

方可实施。

（３）、依照适航指令强制进行的结构修理并非总是包含附加

检查要求。 如果适航指令中没有补充检查要求，但经过修理评估

需要附加检查要求的，航空器运营人无须从局方获取等效替代符

合性方法就可以引入这些检查要求。 然而，当修理方法发生改变

则需要从局方获取等效替代符合性方法。

注：如果修理需要按照服务通告或适航指令的要求进行补充

检查，则无需进行评估。

７．３．３、新的修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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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、对于依据包含损伤容限原则的航空器型号合格证 ／ 型号

认可证持有人结构修理手册或者其它经民航局批准或认可的技术

文件进行的修理，可不进行修理评估。

（２）、除本段（１）的情况外，航空运营人应当依据符合 ＣＣＡＲ－

２５．５７１ 损伤容限要求的结构修理评定指南（由型号合格证 ／ 型号

认可证持有人提供），在其维修方案中制定对新的修理的评估方

法，并对新的修理进行评估。

７．３．４、记录和报告

（１）、航空运营人应当对修理评估进行规范、全面的记录，相

关记录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、退租、退役后至少一年，以便于局

方进行的有关检查和评估。

（２）、航空运营人还应当按照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第 １２１．７０７ 和 １２１．

７０８ 款的规定向局方报告修理评估过程发现的重大缺陷和问题。

７．３．５、执行时限要求

（１）、现有修理评估的执行时限要求是基于修理评估调查的

结果和对疲劳损伤状况的考虑来确定的，修理评定指南纳入飞机

的维修方案的具体时限要求参考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２ 条。

（２）、当修理评定指南纳入航空器运营人的维修方案后，航空

器运营人必须在飞机到达修理评定指南所要求的飞行循环前开始

进行对现有修理的评估工作。 基于飞机在规章生效日的飞行循

环，执行修理评估工作有三种起始期限：

ａ． 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，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或者 ＣＣＡＲ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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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２ 条规定的适用飞行循环执行时限，以后到为准，

运营人必须将修理评定指南纳入维修方案。 在修理评定指南纳入

维修方案之后，评估程序应当在修理评定指南规定的飞行循环限

制数之前开始实施，但最晚不得超过设计使用目标规定的飞行循

环数加上等同于一个 Ｃ 检飞行循环数（按照修理评定指南规定的

循环数）的总和。

ｂ． 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，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，飞机的飞

行循环数大于 ＣＣＡＲ－ 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２ 条规定的飞行循环限制

数，但是小于飞机的设计使用目标，运营人必须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

日前将修理评定指南纳入维修方案。 在修理评定指南纳入维修方

案之后，评估程序应当在修理评定指南规定的飞行循环限制数之

前开始实施，但最晚不得超过设计使用目标规定的飞行循环数加

上等同于一个 Ｃ 检飞行循环数（按照修理评定指南规定的循环

数）的总和。

ｃ． 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，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，飞机的飞

行循环数大于飞机的设计使用目标，运营人必须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

日前将修理评定指南纳入维修方案。 在修理评定指南纳入维修方

案之后，评估程序应当在修理评定指南规定的下一个飞行循环限

制数（等同于 Ｃ 检）之前开始实施。

注 １：对于型号设计原始批准国当局颁发了有效性限制

（ＬＯＶ）的机型，航空运营人不得超出 ＬＯＶ 继续实施航空器运行，

除非运营人针对该航空器获得局方的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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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２：对于型号设计原始批准国当局没有颁发有效性限制

（ＬＯＶ），并且只有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了 ＤＳＧ 的机型，若航空器

总飞行循环或总飞行小时超出 ＤＳＧ ，航空运营人不得继续实施航

空器运行，除非运营人针对该航空器获得制造厂家的认可。

７．３．６、维修方案的更改

（１）、当维修方案的执行间隔修订时，运营人必须评估该修订

对修理评估程序造成的影响。 如果修订后的维修方案中的检查间

隔大于基本区域检查的间隔，则先前定义为 Ａ 类的修理将不再有

效。 运营人需使用批准的等效替代检查方法，使修理仍能采用修

订后的维修方案间隔进行检查，或者重新定义修理类型，并针对特

定修理建立附加检查方法和检查间隔。 对于使用“方法二”评估

方案，结合定检进行修理评估的运营人，需要评估修订后检查间隔

是否仍能满足修理检查的要求。

（２）、对于受到影响的修理也可单独制定附加检查方法和间

隔予以单独控制。

７．３．７、新引进航空器

（１）、当从经过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批准的运营人引进航空器时，新

的航空器运营人可以按照先前运营人的计划进行修理评估工作或

者制定比其更早完成的修理评估计划。

（２）、对于从未经过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批准的运营人引进的航空

器，航空运营人可以按照航空器型号合格证 ／ 型号认可证持有人提

供的修理评定指南给定的计划完成对已经发生修理的评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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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超过了设计使用目标或该计划要求的时间限制，则应当在投

入运行前，按局方批准的计划完成修理评估工作。

（３）、上述航空器的引进包括除湿租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购买

和租赁引进航空器。

７．３．８、补充型号合格证持有人 ／ 补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 ／ 改装

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批准的结构改装后的修理评估

（１）、航空运营人针对补充型号合格证 ／ 补充型号认可证 ／ 改

装设计批准书所涉及的改装区域发生的修理，应当获得补充型号

合格证持有人 ／ 补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 ／ 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

供的符合损伤容限原则的修理评定指南文件或其它等效文件，并

按照其制定修理评估方案。

（２）、当运营人不能获得补充型号合格证持有人 ／ 补充型号认

可证持有人 ／ 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修理评定指南文件或

其它等效文件时，可以采用补充型号合格证持有人 ／ 补充型号认可

证持有人 ／ 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为其制定的符合损伤容限原则

的修理评估方案或其它等效文件。

（３）、当补充型号合格证持有人 ／ 补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 ／ 改

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暂时不能提供符合损伤容限原则的修理评定

指南文件或其它等效文件时，应当获得补充型号合格证持有人 ／ 补

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 ／ 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新改装结构

的设计使用目标，在改装结构达到其设计使用目标的 ７５％时，需获

得符合损伤容限原则的修理评定指南文件或其它等效文件，否则

—３１—



不得继续按照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实施运行。

（４）、当航空运营人无法获取补充型号合格证持有人 ／ 补充型

号认可证持有人 ／ 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符合损伤容限原

则的修理评定指南文件或其它等效文件时，可以采用局方批准或

认可的由第三方提供的修理评定指南文件或其它等效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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